附件
武昌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9版）
	序号
	实施领域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教育领域
	对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检查
	对民办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和加强党的建设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条、第九条；《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

	2
	
	
	对民办学校实施法人治理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3
	
	
	对民办学校依法聘任和使用教职工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4
	
	
	对民办学校教育教学及管理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二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

	5
	
	
	对民办学校资产和财务管理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

	6
	
	
	对民办学校发布招生广告简章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二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

	7
	
	
	对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事项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

	8
	
	
	对民办学校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9
	
	
	对民办学校信息公开的监督检查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三十五条

	10
	
	对民办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的检查
	对民办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规范办学的监督检查
	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管理的民办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教育局
	《武汉市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十五至二十七条

	11
	公安领域
	对旅馆行业的监督检查
	对旅馆行业的监督检查
	全市旅馆行业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一条；《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8号）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湖北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12
	
	对印章行业的监督检查
	对印章行业的监督检查
	全市印章行业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武汉市印铸刻字业治安管理规定》（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项。

	13
	
	对典当行业的监督检查
	对典当行业的监督检查
	全市典当行业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号）第九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第十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八项、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14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检查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开展监督检查
	全市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
	重点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公安分局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86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GA38-2015）、《银行业务库安全防范的要求》（GA858-2010）、《银行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全防范要求》（GA745-2017）。

	15
	
	对易制毒化学品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
	对易制毒化学品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
	全市辖区登记在册的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87号）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

	16
	
	对计算机领域的安全的监督检查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监督检查
	全市辖区登记在册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第四条。

	17
	
	
	对非经营性公共上网服务场所的监督检查
	全市辖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公共场所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33号）第十七条；《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公安部令第82号）第五条、第十六条。

	18
	
	
	对互联网国际联网单位的监督检查
	全市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联网使用单位等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
	区公安分局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33号）第十七条；《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公安部令第82号）第五条、第十六条。

	19
	民政领域
	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
	市管养老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实地检查
	区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第四十四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56号）第十八条；《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49号）第三条；《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9号）第五条、第二十五条；《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48号）第二十二条；《武汉市社会办养老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市政府令230号）第三十四条

	20
	司法领域
	律师行业相关检查
	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的检查
	律师事务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司法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11号（2008年7月18日司法部令第111号发布　 2012年11月30日司法部令第125号修正　2016年9月6日司法部令第133号修订）第七条 

	21
	
	
	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检查
	律师事务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司法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11号（2008年7月18日司法部令第111号发布　 2012年11月30日司法部令第125号修正　2016年9月6日司法部令第133号修订）第四十条、第五十九条

	22
	
	
	律师事务所应当报批或者备案事项的情况检查
	律师事务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23
	
	
	律师的执业情况检查
	律师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24
	财政领域
	会计事项
	对会计事项的监督检查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财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69号）第十六条。

	25
	
	财政票据
	对财政票据事项的监督检查
	全市所有使用财政票据的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财政局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0号）第四条、第三十七条。

	26
	
	政府采购
	对政府采购事项的监督检查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区财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

	2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
	建立劳动关系情况检查
	对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全文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七）项

	28
	
	
	对招聘、使用劳动者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九）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二）项

	29
	
	合同情况检查
	对订立、履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三）项

	30
	
	
	对集体合同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一方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湖北省集体合同条例》（2002年3月28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13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第七条、第三十六条 

	31
	
	劳动管理制度检查
	对制定和执行劳动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一）项

	32
	
	工作时间检查
	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作制情况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6号，1995年3月25日修订）第五条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全文

	33
	
	
	对执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四）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四）项

	34
	
	劳动报酬检查
	对用人单位执行最低工资规定的检查
	企业、个体经济组织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湖北省最低工资暂行规定》（省政府令1995年第74号）第十七条

	35
	
	
	对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五）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六）项《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五）项、第十九条

	36
	
	社会保险检查
	对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六）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六）项

	37
	
	执行特殊保护规定检查
	对执行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检查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619号）第十二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七）项

	38
	
	
	对用人单位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检查
	机关、团体、企业（含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事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湖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29号 ）　第三条、第二十三条

	39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号）第三十四条

	40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情况的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

	41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特定业务的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

	42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人社部门 
	《湖北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第四十五条                         《湖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五条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二条

	43
	
	配合执法情况检查
	对配合劳动保障监察行为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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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染店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商务主管部门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环保总局令2007年第5号）第三条、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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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以及第七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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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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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行为检查
	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告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六十条

《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198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199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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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检查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和履行经营者义务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湖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一条、四十九条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

	201
	
	
	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义务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202
	
	
	餐饮业经营者设定最低消费、拒绝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等不合理费用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五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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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04
	
	
	棉花等天然纤维质量监督检查
	纤维生产企业，购销、承储、使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4号）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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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检查（絮用纤维制品、学生服、纺织面料）
	絮用纤维制品、学生服、纺织面料生产单位；经营性服务单位；学生服使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78号) 第三条、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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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含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检查
	工业产品（含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资格和条件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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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08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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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B、C、D级的食品销售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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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等级为A级的食品销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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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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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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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13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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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15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16
	
	
	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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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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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19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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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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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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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3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4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5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6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7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食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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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检查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一般检查事项
	网络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29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含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30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者）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含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其他销售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31
	
	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等《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232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233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九条

	234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验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235
	
	特种设备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以及气瓶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以及气瓶检验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236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237
	
	
	电梯维保质量监督抽查
	在汉开展电梯维保业务的电梯维保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238
	
	计量监督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239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十六条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十八条

	240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等领域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

	24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42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八、二十条《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243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244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245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检查
	区局监管的非车检类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区局监管的除车检机构以外的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二十二条
《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
、第五十七条
《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六条
、第三十三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至第四十条

	246
	
	
	自愿性认证证书获证组织检查
	自愿性认证证书获证组织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47
	
	
	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检查
	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48
	
	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249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250
	
	商品条码检查
	商品条码规范应用检查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湖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

	251
	
	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产品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八十四条

	252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53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标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五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254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标法》第十六条《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255
	
	
	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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